巨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结果信息公示
我局在国家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中收到不合格检测报告,已核查处置完毕,现将核查处置结果公示如下:
[bookmark: _GoBack]河北蒙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西冷牛排（迷迭香黑椒味）产品，检验报告编号为：№: 253209328；“西冷牛排（迷迭香黑椒味）”产品，生产日期为2025-2-26，抽样单编号:DBJ25440300009838328；经检验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氢乙酸计)项目不符合 GB 2760-202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经对河北蒙羊食品有限公司立案调查,判定不合格原因是该公司未全面落实进货查验制度，对提供复合调味料即黑胡椒酱代入所致。
经对河北蒙羊食品有限公司立案调查，当事人在从事食品生产活动中涉嫌未按规定落实进货检验记录制度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第二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裁量，对其免于行政处罚。   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:冀市监邢不罚【2025】SSG1015号。
